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阅读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

关会议资料、听取了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相关事项

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科技”、“上市公司”、“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长沙楚天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和湖南澎湃股权投资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楚天资产管理（长沙）

有限公司的 89.00 万元注册资本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称“本次交易”或

“本次重组”）。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

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重组的交易方案（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及

各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包括《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重组方案具备可行性

和可操作性。 

 2、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相关议案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

条相关规定。 



 4、本次重组完成后，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规模，有利于

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5、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6、公司聘请的评估、审计机构及审阅机构均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证 券期货

业务资格，并已出具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资产评估报告、审计报告和备考审阅报

告。除业务关系外，评估、审计机构、审阅机构及其经办人员与公司、标的公司

及交易对方无任何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 

 7、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与交易对方、相关中介机构签订

了保密协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本次重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本次重组尚

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方案

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方案等。 

 9、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股权进行的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

求，本次交易评估的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报告

对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评估所采用的评估参数取值合理。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是

参考评估机构的最终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定

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10、本次交易事宜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全体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和同意本次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法定程序，也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独立意见 

 公司已制定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为保证本次交易即期回报采



取的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就此作出了相关承诺。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能有效防

范股东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公司未来的持续回报能力，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保障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 年-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未来三年（2020 年-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制定

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保证公司正

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充分重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要求和意见，可

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制订的未来三

年（2020 年-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刘曙萍：                 

曾江洪：                 

贺晓辉：                 

黄忠国：                 

 

 

 

2020 年 4 月 24 日 


